天津市挥发性有机物环境执法监管能力建设项目（二期）-项目需求书

一、项目背景

近年来，全国臭氧污染问题凸显，臭氧已经成为影响夏季优良天数比率的重要因素。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是形成臭氧的重要前体物，加强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是现阶段控制臭氧污染的有效途径。生态环境部发布的《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》中明确要求“各地应进一步提高执法装备水平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应配备便携式大气污染物快速检测仪、VOCs泄漏检测仪、微风风速仪、油气回收三项检测仪等。大力推进智能监控和大数据监控，充分运用执法APP、自动监控、卫星遥感、无人机、电力数据、VOCs走航监测等高效监侦手段，提升执法能力和效率”。

目前，从挥发性有机物环境执法监管方面来看，执法总队缺乏现场快速检测等有效手段。因此实施天津市挥发性有机物环境执法监管能力建设项目，为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配置红外线热成像仪、火焰离子化检测器（FID）仪器、光离子化检测器（PID）仪器、微风风速仪等专用设备，可有效增强现场快速监测手段，提升一线执法人员挥发性有机物环境监管执法能力。

二、资格要求

（一）投标人须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。

（二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。
三、技术要求

	序号
	标的名称
	技术要求
	单位
	数量
	是否属于现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强制采购范围
	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

	1
	微风风速仪
	1. 测量范围：0～30m/s

2.工作环境温度：-10～40℃

3.测量精度：≤5%（满量程）

4.反应时间：≤3s

5.分辨率：0.1 m/s

6.电源：DC5～6V(可充电)

7.性能稳定，易于携带，操作简便
	台
	7
	
	否

	2
	光离子化检测器（PID）
	1.设备用途：用于现场检测环境空气、石化企业、加油站等挥发性有机物气体的浓度测量
2.仪器体积小，方便携带；
3.★内置气泵流量可调节(0.2-0.5L/min)；
4.显示器：测量多参数显示，带照明灯，屏幕对比度变化可调节；
5.电源：可充电电池，显示电量，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6小时；
6.预留可升级配置包括PID在内的7种气体传感器；
7.可弯曲的前置采样管方便泄露检测；
8.★数据自动保存大于90000组，可选择保存时间间隔5～240秒自由设定，以EXCEL文件格式导入到电脑；
9.★检测气体动态曲线谱图显示气体浓度，显示气体最近两分钟的浓度变化；
10.实时气体浓度和报警信息（STEL↑：短时期暴露限制报警；TWA↑：时间加权平均值报警； ：传感器过期报警），电磁蜂鸣器 >80dBA，光报警：高强度LED，180º范围内可见；
11.内设不低于一百种VOC气体校正系数；
12.★防爆认证: ExibIICT4Gb,ExdibIICT4Gb催化燃烧；
13.量程范围0-2000ppm
14.电源：3.7V/6.8A防爆锂电池
15.仪器噪声：<50dB(A)
16.整机重量：约0.6kg
17.功  耗：<1W

	台
	7
	
	否


四、商务要求

1. 提供所投产品1年的免费上门保修。

2. 货到：签订合同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（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）。

安装（施工）完成：货到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（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）。

3.付款方式：签订合同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20%，货到安装调试完成验收合格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80%。

五、验收标准
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。
（采购人可根据项目情况填写）
六、其他要求
由采购人自行填写。

